
证券代码：301108        证券简称：洁雅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1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协议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基于协议双方的合作共识而达成的战略

合作意向，后续项目的合作仍需进一步签订正式协议以约定具体事项，具体合

作内容和进度存在不确定性，且最终能否达成正式的具体合作协议尚存在不确

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本协议为双方开展战略合作的框架性文件，不涉及具体金额，本协议的

签署预计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经营业

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

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协议签署情况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与厦门琢石明玉私募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琢石资本”）于 2023 年 7 月 14 日签署了《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双方在各自领域拥有良好的业务资源，为推动业务合作，促进

双方共同发展，本着平等互利、优势互补的原则，经友好协商双方同意签署本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协议为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不涉及具体金额，无需提交董事会和股东

大会审议。关于本协议涉及的各项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

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二、合作方介绍 

1、公司名称：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JW7L11 

3、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住所：厦门市翔安区莲亭路 801 号 101-2 单元 

5、法定代表人：郑重 

6、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17 年 03 月 02 日 

8、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

（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以私募基

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融资咨询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

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备案情况：琢石资本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记备案私募股权、

创业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P1065070。  

9、是否是失信被执行人：经在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

上查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合作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10、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琢石资本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

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亦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公

司最近三年与琢石资本未发生类似交易情况。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合作内容 

为了更好的促进铜陵市美妆科技产业发展和推动公司产业规划的布局，与琢



石资本组建美妆科技产业基金，共同探索聚焦“基金投资+服务赋能+产业孵化”

的协同发展模式，最终实现超亿元的产业投资总规模。同时产业基金将严格按照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及相关监管主体的要求进行备案管理，其他相关细节以

基金合同/合伙协议为准。 

2、合作宗旨 

本着“协同互动、资源共享、平等互利、投资赋能”的原则，通过紧密合作，

打造互利互赢、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进一步推动铜陵市美妆科技

产业发展，并助力甲方在美妆科技领域的深度布局，通过技术、人才、资金、场

地、供应链等资源整合实现共赢发展。 

3、合作机制 

为提高合作效率，保障合作成效，双方同意建立以下合作协调机制。 

（1）建立双方不定期会晤制度，研究解决合作中的重大问题，并共同完善

基金组建方案； 

（2）双方建立长效联系机制，不定期举行牵头部门碰头会，通报和研究解

决有关基金的规划、合作模式等方面问题，协调解决协议执行过程中产生的问题。 

4、其他 

（1）本协议一式贰份，双方各执壹份，每份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五年。 

四、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拟参与设立“美妆科技产业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在保证主

营业务发展的前提下，能够充分发挥和利用各方的优势和渠道资源，有助于公司

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并与资本运营达到有机高效整合，为公司业务发展赋能，促

进公司长远发展。本次投资拟使用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活

动，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

益的情形，本次投资不与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签署本协议对公司 2023 年度的经营业绩不构成重大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

经营业绩的影响需视双方后续具体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协议的履行对公

司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 

五、风险提示 



1、本次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是双方初步意向，基金规模、具体合作各方

等信息尚未确认，后续以合作双方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基金后续还需进行备案

等相关事项，具体的实施内容和进度尚存在不确定性，可能存在因资金募集不到

位、备案未获通过等原因导致基金最终不能设立的风险。公司将在具体合作事宜

明确后，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和要求，履行相应的决策、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2、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运作过程中可能受宏观经

济、行业周期、投资标的、交易方案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可能面临投资后无法实

现预期收益、不能及时有效退出的风险，甚至可能存在投资失败及基金亏损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厦门琢石明玉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之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铜陵洁雅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7 月 14 日 

 

 


